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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13日高市地政籍字第 10932741200號函訂定 

一、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稱本局)為提升高雄市(以下稱本市)不動產經

紀人員服務品質、充實專業素養、樹立優良典範，特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以下稱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獎勵辦法

訂定本要點。 

二、 本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依本要點參加評選： 

(一) 增進不動產交易安全、公平，促進不動產經紀業健全發展，有優異

表現者。 

(二) 維護消費者權益成績卓著。 

(三) 對於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議有重大貢獻。 

(四) 其他特殊事蹟經本局認定應予以獎勵。 

三、 本市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之參選資格如下： 

(一) 領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 

(二) 任職於本市合法備查之不動產經紀業，依規定完成到職備查後，連

續執行業務滿二年以上。 

(三) 最近二年內無違反本條例規定受懲戒處分。 

(四) 未曾受詐欺、背信、侵占或因從事不動產經紀業務經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四、 本市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之獎勵，以每年舉辦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調

整之。本局受理推薦之期間，為舉辦當年度之三月十五日起至四月十五日止

(末日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五、 本評選分為「仲介經紀人員組」及「代銷經紀人員組」，各組推薦公會

及人數限制如下： 

(一) 仲介經紀人員組： 

高雄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每次推薦人數至多二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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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銷經紀人員組： 

1. 高雄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每次推薦人數至多五名。 

2. 高雄市直轄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每次推薦人數至多二

名。 

六、 不動產經紀人員應檢附下列文件，由其任職之經紀業向其所屬公會申

請： 

(一) 高雄市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營業員證明影本。 

(三) 任職本市合法經紀業連續滿二年之薪資所得扣繳憑單影本或在職證

明。 

(四)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五) 個人自傳(如附件二)。 

(六) 切結書(如附件三)。  

(七) 足以證明傑出事蹟文件或資料(如附件四)。 

七、 各公會受理申請後，依第五點規定之名額，推薦人員至本局進行評選，

受理推薦方式如下： 

(一) 各推薦公會應於推薦表(附件五)填妥推薦意見並加蓋印信後，將推

薦表及相關資料於期限內郵寄或逕送本局，逾期不予受理；郵寄者以郵

戳日期為憑。檢送文件不符規定者，由本局通知推薦公會於七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退回申請。 

(二) 本局依書面資料進行審查，並將符合參選資格之參選人名單公告五

日並書面通知公會，公告期間如經檢舉、異議資格不符或資料不實並經

查證屬實者，取消參選資格。 

八、 本要點之評選委員，由本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擔任，各委員有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九、 經本局審查符合參選資格人員，提請本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以

面談方式進行評選，評分項目如下(總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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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書面資料：四十分。 

(二) 優良事蹟陳述：三十分。 

(三) 委員詢答：三十分。 

十、 受獎人評定方式如下：  

(一) 被推薦人以出席委員評分之平均分數八十分(含)為及格，及格者依

各委員給予總分高低轉換為序位，合計序位作為評選成績。 

(二) 評選結果依組別將評選成績由小而大排序後，以序位合計值較小者

優先錄取，錄取人數「仲介經紀人員組」以十名、「代銷經紀人員組」

以二名為原則。但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決議者，可不足額錄取，各

組名額並不得相互流用。 

(三) 若二人以上序位合計相同時，以獲得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優

先；仍相同者，以各委員總分合計較高者為優先；仍再相同者，由委員

表決之。 

十一、 表揚方式： 

(一) 本局將評選結果簽報市長核定，頒發獎狀乙幀及獎座乙座，於市政

會議、不動產經紀業座談會或其他活動場合公開表揚，並公告於本局網

站。 

(二) 受獎人若有成績特別優異者，得另報請內政部獎勵之。 

十二、 受獎後獎項撤銷或廢止： 

(一) 受獎人如經查獲有資格不符或事蹟不實之情事，由本局簽報市府核

定後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獎座，缺額不再遞補。 

(二) 受獎人獲獎後，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

所定之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條、第九條

之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或有其他重大違紀之情

事，由原推薦之公會檢具相關事證，經本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

決議廢止其獲獎資格者，應追回獎狀及獎座。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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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第  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申請書 

受 理 機 構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請貼 2吋 

正面半身照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連 絡 

方 式 

公： 

手機： 

傳真： 

電子郵件： 

通 訊 地 址  

具體事蹟(請

勾選符合之

項目，並填寫

具體事蹟說

明表) 

□增進不動產交易安全、公平，促進不動產經紀業健全發展，有優異表現

者。 

□維護消費者權益卓著。 

□對於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議有重大貢獻。 

□其他特殊事蹟。(例如：對不動產市場研究、協助推動相關政策等) 

檢附文件 

□任職於合法經紀業連續滿二年以上之薪資所得扣繳資料或在職證明。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營業員證明影本。 

□無警察刑事案件紀錄證明影本。 

□個人自傳。（請以 A4紙繕打，內容含成長奮鬥歷程、從事業務抱負與期

許願景等，標楷體 14字體規格，限 1000字以內） 

□具體事蹟說明表及相關證明。 

□切結書。 

         

      申請人：                               (簽    章) 

      任職公司：                             (請蓋圖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 會 

審查意見 
 

 

本表填載注意事項： 

一、請以 A4紙張打字為之 

二、經紀人員為外國人者，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請填寫護照號碼並加註國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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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傳 

(請以標楷體 14字體繕打，內容以 1000字為限)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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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立書人                參加「高雄市第   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茲

保證本人參選資格符合相關規定；如有不符資格或申請文件及資料有虛偽不

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並同意由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撤銷獲獎資格並繳回所獲獎

狀及獎座，特此聲明。 

 

 

 

 

 

 

 

立書切結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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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具體事蹟說明表 

符合

獎勵

情事 

請勾選符合項目： 

□增進不動產交易安全、公平，促進不動產經紀業健全發展，有優異表

現者。 

□維護消費者權益成績卓著。 

□對於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議有重大貢獻。 

□其他特殊事蹟經本局認定應予獎勵。 

具體

事蹟

說明 

詳為說明符合獎勵情事之具體事蹟並檢附相關證明。列舉如下： 

一、 擔任不動產經紀人員訓練機構講師或公司內部員工教育訓練講

師，講授不動產交易相關法令課程。（課程名稱：○○○○、時數

○○小時、人數約○○人） 

二、 擔任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講師，向民眾講授常見消費糾紛之問題及

權益保障等事項。 

三、 對不動產交易安全或消費者保護之行政措施提出具體意見。 

四、 參與高雄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或消費爭議協調會，促進雙方和

解○○件。 

五、 於業務執行中對於不法或其他危害消費者利益之情事，先予舉發或

防止，以維護交易秩序。 

六、 持續致力於不動產交易服務專業，執行業務過程均依照相關法規規

定並善盡善良管理人及居間人義務，且服務成績卓越者。 

七、 積極從事公共服務工作、擔任志工或於志願服務團隊服務，落實回

饋社會的關懷行動，有助營造不動產經紀業社會形象。 

八、 廣告或銷售理念具有創新觀念或啟發性作用，足具引領業界或同業

人員服務品質的之提升與優化。 

九、 配合政府相關政策方針，舉辦宣導講座、相關課程或擔任講授人，

有助政策推動。 

 

 

 

 

附件四 



 

 8 

高雄市第  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推薦表 

參 加 組 別 □仲介經紀人員組    □代銷經紀人員組 (請勾選乙項) 

受 推 薦 人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請貼 2吋 

正面半身照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連 絡 

方 式 

公： 

手機： 

通 訊 地 址  

具體事蹟(請

勾選符合之

項目) 

□增進不動產交易安全、公平，促進不動產經紀業健全發展，有優異表現

者。 

□維護消費者權益卓著。 

□對於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議有重大貢獻。 

□其他特殊事蹟。(例如：對不動產市場研究、協助推動相關政策等) 

檢附文件 

□任職本市合法經紀業連續滿二年以上之薪資所得扣繳資料或在職證明。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營業員證明影本。 

□無警察刑事案件紀錄證明影本 

□個人自傳。（請以 A4紙繕打，內容含成長奮鬥歷程、從事業務抱負與期

許願景等，標楷體 14字體規格，限 1000字以內） 

□具體事蹟說明表及相關證明。 

□切結書。 

推薦公會 

意見 

 

     

      推薦公會：                             (請蓋圖記) 

      理事長：                               (簽    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主辦機關 

審查意見 

 

 

附件五 


